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問答集
問：什麼是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有那些種類？

答：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是獨立式的火災探測器及警報器，內裝電池，不需配線，可獨立安裝於天花板上或牆壁上，當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偵測到煙霧或熱氣時，就會發出極大的警報聲響。
其感知火災機制分為偵測煙霧粒子或偵測煙霧溫度，故其種類可分成偵煙型（光電式、離子式）或感熱型（定溫式）共3種。
問：為何需要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答：為避免類似白雪旅社大火７死１傷之憾事再度重演，內政部將原不屬於應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一般住宅、小型旅館、老人福利機構、托育機構、產後護理機構、身障福利機構等收容低避難能力人員之場所，透過修法及公告，要求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提升該類場所偵測火災能力，並於火災初期發出警報，讓就寢者、高齡長輩、幼童、孕婦及身障者等避難能力較弱者，能夠及早預警、避難。
問：如何選購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售價為何？
答：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一般售價為新臺幣200至1,000元不等，現有許有賣場及消防器材公司或網路皆有販售，唯請選擇經內政部消防署委託機構認可之產品（產品本體貼有內政部消防署委託機構認可品及流水編號之銀色圓形標籤），方有保障。
問：目前大賣場或水電材料行有販賣之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是否屬於法定規定之合格產品？
答：自100年3月1日後，廠商販賣之產品應貼有合格認可標示，且其中文標示應有標明型式認可編號等字樣，方屬合格產品，否則販賣商經舉報會因違反消防法第十二條規定，依第三十九條規定處以罰鍰。（資料來源：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網頁）
問：要安裝在那些房間？安裝的位置？

答：寢室、有寢室樓層的樓梯最頂層（偵煙式）、廚房（定溫型），一層樓有五間居室且居室面積均大於７平方公尺時，設於走廊（偵煙式），無走廊者設於樓梯。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時應依照產品使用說明書，並注意下列事項：

(1)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於天花板應與其周圍牆壁保持60公分以上。

(2)警報器應與冷氣等通風口保持1.5公尺以上。
(3)壁掛式警報器偵測中心點應與天花板間距15-50公分。
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應否納入檢修申報項目？

答：按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第6條至第8條，明訂該設備之維護方式，基於該設備具單一性、檢測簡易及由民眾自行安裝等特性，故其功能是否正常，由管理權人依警報器使用說明書檢查確認，免納入消防專技人員辦理檢修申報範圍。（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100年5月17日消署預字第1000011465號函）
問：如何自行維修保養？
答：1.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完成後，應貼上標籤標示安裝日期，使用超過10年應予更新。
　　2.每月定期使用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測試鈕測試，是否發出正常功能之警報聲。
　　3.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若發出間斷式短聲響應為顯示電池電力不足，應立即更換確保功能正常。
問：電池內置型之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其電池壽命有規定多久？

答：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規定，國內規定在定期檢修下(每月一次每次10秒鐘為基準)，須能有效動作3年以上時間。且在規定使用期間內發生火災警報應能持續警報4分鐘以上。
問：若無法在消防分隊給予之改善期限前改善完成，可否辦理展期？

答：可以，請至本局全球資訊網（fire.hsinchu.gov.tw）下載改善計畫書，繕打（寫）後連同相關文件，送至本局災害預防科辦理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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